立法院第11屆第4會期交通委員會第8次全體委員會議議事錄
時　　間：中華民國114年12月1日(星期一)上午9時2分至11時17分
地　　點：本院紅樓201會議室
出席委員：陳素月　林俊憲　徐富癸　許智傑　魯明哲　李昆澤　邱若華　何欣純　洪孟楷　林國成　蔡其昌　游　顥　廖先翔　黃健豪　陳雪生　
　　　　　委員出席15人

列席委員：鄭正鈐　林楚茵　羅美玲　蘇巧慧　　
委員列席4人
列席官員：
	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
	副主任委員
	李怡德

	    技術處
	處    長
	曾鈞敏

	    法規委員會
	參    事
	陳韻石

	數位發展部
	部　　長
	林宜敬

	    韌性建設司
	司 　 長
	牛信仁

	    數位策略司
	司 　 長
	蔡壽洤

	    法制處
	處    長
	張學文

	交通部
	部　　長
	陳世凱

	    航政司
	司 　 長
	韓振華

	    法制處
	代理副處長
	鄭若妤

	  氣象署
	署    長
	呂國臣

	
	主任秘書
	簡國基

	  航港局
	局    長
	葉協隆

	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
	主任秘書
	黃文哲

	內政部國土管理署建管組
	簡任正工程司
	盧昭宏

	    地政司
	簡任視察
	張則民

	衛生福利部心理健康司
	科    長
	李幸珊

	經濟部能源署
	副 組 長
	鄭如閔

	 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再生能源處
	處    長
	蔡英聖

	 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儲運處
	副 處 長
	黃戊辰

	農業部漁業署沿近海漁業組
	副 組 長
	劉家禎

	法務部
	參    事
	謝志明

	司法院行政訴訟及懲戒廳
	法    官
	林敬超

	國家安全局第三處
	專門委員
	黃專門委員

	大陸委員會經濟處
	專門委員
	姚盈華

	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
	專門委員
	王綺華

	國防部作戰及計畫參謀次長室聯合戰力需求處
	副 處 長
	王雲龍

	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體育衛生組
	組    長
	邱秋嬋

	環境部氣候變遷署
	副 組 長
	葉信君

	國家發展委員會經濟發展處
	專門委員
	吳明修

	海洋委員會海巡署
	副 署 長
	謝慶欽


主　　席：李召集委員昆澤
專門委員：邱垂發
主任秘書：李健行
紀　　錄：簡任秘書 周厚增 簡任編審 喻　珊 科　　長 林宗賢專　　員 劉芳賢 
報告事項
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

決定：議事錄確定。

討論事項

一、
繼續審查(一)委員徐欣瑩等18人及(二)委員陳俊宇等20人分別擬具「技師法第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」案、(三)委員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等19人擬具「技師法第十一條及第四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」案；審查(四)委員李昆澤等19人擬具「技師法第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」案、(五)委員林俊憲等21人擬具「技師法第十一條及第四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」案。

二、
繼續審查(一)行政院函請審議、(二)委員王美惠等20人、(三)委員李坤城等18人、(四)委員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等16人、(五)委員羅美玲等19人、(六)委員黃捷等21人、(七)委員邱鎮軍等21人、(八)委員吳沛憶等16人、(九)委員林楚茵等17人、(十)委員沈伯洋等18人、(十一)委員蔡易餘等17人及(十二)委員郭昱晴等16人分別擬具「電信管理法第七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」案、(十三)委員林宜瑾等22人擬具「電信管理法增訂第七十二條之二條文草案」案；審查(十四)委員陳素月等21人、(十五)委員陳秀寳等18人、(十六)委員陳亭妃等16人、(十七)委員張雅琳等17人、(十八)委員邱若華等17人、(十九)委員范雲等16人、(二十)委員何欣純等18人、(二十一)委員徐富癸等18人、(二十二)委員吳琪銘等16人、(二十三)委員羅廷瑋等16人、(二十四)委員洪孟楷等25人、(二十五)委員李柏毅等16人、(二十六)委員王鴻薇等17人及(二十七)委員張宏陸等17人分別擬具「電信管理法第七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」案。
三、
繼續審查(一)行政院函請審議、(二)委員王美惠等19人、(三)委員李坤城等17人、(四)委員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等16人、(五)委員黃捷等22人、(六)委員吳沛憶等16人、(七)委員林楚茵等17人、(八)委員沈伯洋等18人、(九)委員蔡易餘等16人及(十)委員郭昱晴等16人分別擬具「氣象法第二十一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」案；審查(十一)委員陳素月等21人、(十二)委員陳秀寳等18人、(十三)委員陳亭妃等16人、(十四)委員邱若華等18人、(十五)委員邱鎮軍等20人、(十六)委員范雲等16人、(十七)委員何欣純等18人、(十八)委員羅美玲等17人、(十九)委員徐富癸等17人、(二十)委員吳琪銘等16人、(二十一)委員羅廷瑋等17人、(二十二)委員洪孟楷等16人、(二十三)委員林俊憲等23人、(二十四)委員李柏毅等16人及(二十五)委員張宏陸等19人分別擬具「氣象法第二十一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」案、(二十六)委員張雅琳等17人擬具「氣象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」案。

四、
繼續審查(一)行政院函請審議、(二)委員王美惠等20人、(三)委員李坤城等18人、(四)委員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等16人、(五)委員羅美玲等19人、(六)委員黃捷等22人、(七)委員邱鎮軍等23人、(八)委員吳沛憶等16人、(九)委員林楚茵等17人、(十)委員沈伯洋等19人、(十一)委員蔡易餘等16人及(十二)委員郭昱晴等16人分別擬具「商港法第十五條及第六十五條之四條文修正草案」案；審查(十三)委員陳素月等21人、(十四)委員陳秀寳等17人、(十五)委員陳亭妃等16人、(十六)委員張雅琳等17人、(十七)委員邱若華等16人、(十八)委員何欣純等19人、(十九)委員徐富癸等17人、(二十)委員吳琪銘等16人、(二十一)委員羅廷瑋等18人、(二十二)委員洪孟楷等16人、(二十三)委員李柏毅等16人及(二十四)委員張宏陸等19人分別擬具「商港法第十五條及第六十五條之四條文修正草案」案。

五、
繼續審查(一)行政院函請審議、(二)委員蔡其昌等22人、(三)委員王美惠等21人、(四)委員李坤城等18人、(五)委員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等16人、(六)委員黃捷等16人、(七)委員徐富癸等16人、(八)委員吳沛憶等16人、(九)委員林楚茵等17人、(十)委員沈伯洋等19人、(十一)委員蔡易餘等17人及(十二)委員郭昱晴等16人分別擬具「船舶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」案、(十三)委員蘇巧慧等18人擬具「船舶法第八條及第八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」案；審查(十四)委員陳素月等21人、(十五)委員陳秀寳等17人、(十六)委員陳亭妃等16人、(十七)委員張雅琳等17人、(十八)委員邱鎮軍等22人、(十九)委員何欣純等18人、(二十)委員羅美玲等18人、(二十一)委員吳琪銘等16人、(二十二)委員李柏毅等16人、(二十三)委員張宏陸等18人及(二十四)委員洪孟楷等16人分別擬具「船舶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」案。
決議：
一、討論事項一至五，各案均併案審查完竣，分別擬具審查報告，提報院會討論；院會討論前，均不須交由黨團協商；院會討論時，均由李召集委員昆澤補充說明。
二、委員徐欣瑩所提書面意見，列入紀錄並刊登公報。
三、條次、引述條文部分文字及援引條次，授權主席及議事人員整理。
審查結果：

一、「技師法」修正草案等5案：

  第十一條及第四十二條，均照委員林俊憲等21人提案通過。
二、「電信管理法」修正草案等27案：

(一)第七十二條，照行政院提案通過。
(二)增訂第七十二條之二，不予增訂。
三、「氣象法」修正草案等26案：

(一)第一條及第二條，均不予修正，維持現行條文。
(二)增訂第四條之一至第四條之三，均不予增訂。
(三)第二十一條之一，照行政院提案通過。
四、「商港法」修正草案等24案：
  第十五條及增訂第六十五條之四，均照行政院提案通過。
五、「船舶法」修正草案等24案：

(一)增訂第八條之一、增訂第十條之一、增訂第十一條之一、第七十二條、第八十二條、增訂第八十九條之一及第一百條，均照行政院提案通過。
(二)委員蔡其昌等22人提案第一條、第一百零一條、委員徐富癸等16人提案第三條、第十條、第十一條、第二十三條、第二十六條至第二十八條、第二十八條之一至第二十八條之三、第五十七條、第五十九條至第六十二條、第六十五條、第六十六條、第七十條、第七十一條、第七十三條、第七十六條、第七十八條、第八十一條、第八十九條、第九十條至第九十二條、第九十五條、第九十七條、第九十八條、第九十九條、第一百零一條、第一百零一條之一、第一百零二條及委員蘇巧慧等18人提案第八條、第八十九條，均不予修正，維持現行條文。
(三)委員徐富癸等16人提案第八條之一、第八條之二、第三十七條之一、第五十二條之一、第七十一條之一、第八章之一章名、第八十三條之一、第八十九條之一、第八十九條之三、第九十八條之一及委員蔡其昌等22人提案第一百零一條之二，以上增訂條文、章名，均不予增訂。
散會
3

